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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５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因工作人员不慎，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的会议召开日期与时

间和股权登记日时间写错。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董事会表示歉意，现将相关内容予以

更正。

更正前：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３

、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１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１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二）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三）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１

年

６

月

２

日（星期四）

更正后：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３

、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二）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三）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星期四）

其他未变，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请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附件：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临时）决

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１１３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董事会提

交的议案。 现将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１１３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二）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三）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４

、会议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

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星期四）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均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

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委托一名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４

、保荐机构代表；

５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四、参与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１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时。

２

、会议登记地点：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３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出

席人身份证登记；

４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５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

６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前送达或传真至

公司（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

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

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２１５

诺普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

３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本次股

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对议案

１

、

２ １００

１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２．００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对应的

议案号为

１００

，相应的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

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委托完成

４

、计票原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

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

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具体流程：

１

、股东获得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

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

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

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

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

３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号”和“服务密码”；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六、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七、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１１３

号

邮编：

５１８１０２

联系人：王时豪，刘牧宇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９９７７５８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６９７７１５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的深圳诺普

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

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

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有限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９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在公司办公楼四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７６

，

５６２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４５％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徐桦木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现场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票

７６

，

５６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二）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７６

，

５６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三）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７６

，

５６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四）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同意票

７６

，

５６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五）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票

７６

，

５６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六）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票

７６

，

５６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七）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票

７６

，

５６２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上述议案相关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巨

潮资讯网。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道诚律师事务所委派万钧、常合兵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安徽道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０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五届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公司办公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送达或电子邮件

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

下，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９

人（徐桦

木先生、高际先生、何宏满先生、周自学先生、叶向军先生、杜力先生、杨士友先生、何广卫先生

和乔如林先生）。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桦木先生主持。会

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式书面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全资子公司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为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蚌埠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

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自贷款办理之日起），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此担保额度内签署

相关担保协议。

同意票

９

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１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以

９

票同意、无反对和弃权票，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全资子公司蚌埠丰原涂山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向交

通银行蚌埠分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自

贷款办理之日起），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此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８８００

万元。

３．

企业住所：蚌埠市涂山路

２００１

号

４．

法定代表人：周自学

５．

经营范围：粉针剂（头孢菌素类）、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滴眼剂、颗粒剂、硬胶囊

剂、散剂、片剂、透皮贴剂、精神药品（扎来普隆片），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粉针剂、原料药（赖氨

匹林、西尼地平、扎来普隆、盐酸阿替卡因、萘哌地尔、盐酸赖氨酸、醋酸赖氨酸、果糖、谷氨酸、

乳酸钠溶液、富马酸伊布利特、葡萄糖、拉呋替丁、盐酸丙帕他莫、氨曲南、精氨酸、精氨酸阿司

匹林）、精神药品（扎来普隆）的生产销售；淀粉糖的生产经营；医药中间体、包装材料的生产、销

售，药物研究、开发。

６

、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２３０

，

８３４

，

０４０．９９ ２１７

，

７４５

，

２２８．２２

负债总额

１１５

，

７８８

，

９２４．５２ １００

，

７８９

，

９３２．２１

净资产

１１５

，

０４５

，

１１６．４７ １１６

，

９５５

，

２９６．０１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１１２

，

９３２

，

４２１．６９ ２８

，

４８５

，

６５２．８６

净利润

１６

，

０１６

，

３０１．５２ １

，

９１０

，

１７９．５４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担保期限：一年（自贷款办理之日起）。

３．

担保总额：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用于补充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有利于扩大全资子公司的生

产经营，提高其盈利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１．

如本次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公司（含对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３２９６

万元，占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６２％

。

２．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相关财务报表。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403

证券简称：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2011－022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11

年

5

月

23

日收到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0

）衡中法

民二初字第

32

号，因借款合同事由引发诉讼，详细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相关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珠晖支行（简称

"

珠晖支行

"

）

被告：

第一被告：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简称

"

唯康药业

"

）

第二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振兴生化

"

）

（二）案件诉讼请求

珠晖支行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唯康药业归还贷款本

金

1399

万元及利息

4,662,810.05

元（至

2010

年

7

月

6

日）；振兴生化对唯康药业的借款本

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其他因本案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4

年

12

月

23

日，唯康药业与建行珠晖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唯康药业向

建行珠晖支行借款

15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从

2004

年

12

月

23

日至

2005

年

12

月

22

日，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月息

4.65%

，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

约定。 当日，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

"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

）与建行珠

晖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保证合同约定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对唯康药业在建行珠晖

支行的

1500

万元借款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该债权而发生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2004

年

12

月

27

日，建行珠晖支行依约向唯康药业发放了

1500

万元借款。 唯康药

业在合同期内偿还了部分本金及利息，截止

2010

年

7

月

6

日，唯康药业尚欠建行珠晖支行

借款本金

1399

万元，利息

4,662,810.05

元。

另查明，

2010

年

12

月

9

日、

17

日， 唯康药业分别偿还建行珠晖支行借款本金

100

万

元，共

200

万元。 至此，唯康药业仍欠建行珠晖支行借款本金

1199

万元，利息

4,662,810.05

元（截止

2010

年

7

月

6

日）。

三、本案判决情况

民事判决书（

2010

）衡中法民二初字第

32

号

一、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日偿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衡阳珠晖支行借款本金

1199

万元，利息

4662810.05

元（利息计算至

2010

年

7

月

6

日

止），并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承担

2010

年

7

月

6

日至借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逾期

不能履行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追偿。

三、本案受理费用

133,717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38,717

元，由湖南唯康药业

有限公司、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四、公司对本次诉讼的对策

公司将督促债务人与债权人协商解决。

五、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无

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诉讼可能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七、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

2010

）衡中法民二初字第

32

号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1-100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锦州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竞拍葫芦岛锦丰乙烯有限公司

资产的议案》，决定参与葫芦岛锦丰乙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锦丰公司

"

）资产竞拍（详见

2010

年

11

月

25

日

2010-194

、

2010-197

号公告）。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以

202.9

万元拍得锦丰公

司合法拥有的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机器设备、存货等资产（详见

2010

年

12

月

3

日

2010-203

、

2010-205

号公告）。

为充分发挥原锦丰公司资产效能，利用原锦丰公司的房屋和乙烯低温储运设备，从事乙烯

的仓储或销售，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设立方

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的议案》，决定在辽宁省锦州市设立

"

方大锦化化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

"

。 该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要业务范围：乙烯（经仓）、

乙烯销售，负责人为张继明先生。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有关职能部门办理分公司设立等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98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以传真和书

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在公司办公楼

A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

9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易风林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以及通讯等

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设立锦州分公司议案，具体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审议《关于拟设立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

201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葫芦岛锦丰乙烯

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决定参与葫芦岛锦丰乙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锦丰公司

"

）资产竞拍。

2010

年

11

月

30

日成功拍得锦丰公司相关破产清算资产。此次公司为充分发挥其资产效能，方

便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决定在辽宁省锦州市设立

"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公

司

"

。 该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要业务范围：乙烯（经仓）、乙烯销售，负责人为张继明先

生。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有关职能部门办理分公司设立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

*ST

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99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以传真和书

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在公司办公楼

B

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4

人，

实际参与表决

4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现场及

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议案。

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拟设立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决议内容：

201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葫芦岛锦丰乙烯

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决定参与葫芦岛锦丰乙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锦丰公司

"

）资产竞拍。

2010

年

11

月

30

日成功拍得锦丰公司相关破产清算资产。 此次公司为充分发挥其资产效能，

方便公司生产经营，公司决定在辽宁省锦州市设立

"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

公司

"

。 该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要业务范围：乙烯（经仓）、乙烯销售，负责人为张继

明先生。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

*ST

南方 公告编号：

2011-023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

其他特别处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本公司

2010

年度

"

标准无保留意见

"

的

《审计报告》（京永审字【

2011

】第

11003

号），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

2010

年度的净利润

153,818,435.96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988,507.67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022,025.18

元。 根据《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被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及其他特别处理的情形已消除。

根据《上市规则》第十三章第

13.2.9

条、第

13.3.5

条的规定，本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6

日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本公司股票实行的

"

退市风险警示

"

及其他特别处理，恢复公司股

票正常交易。

近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本公司补充提交

2010

年度无形资产减值测试的有关材料。 本公

司目前正会同公司的年度报告审计机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就该项补充材料

进行整理和准备并尽快向深交所提交。

本公司是否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特别处理， 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最终能否获得审核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5

日

关于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１

年境外主要市场

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申购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招商金砖（场内简称）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７１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合同》、《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

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

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因境外主要市场逢节假日暂停交易， 同时为

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注：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美国阵亡将士

纪念日）暂停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１７１４

）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恢复本基金的正常交易，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暂停期间投资人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做

失败处理。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

金需要调整申购、赎回等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

免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

*ST

金谷 公告编号：

2011-12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由于

2008

年和

2009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对本公司股票交易实行股票退市风险

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由

"ST

玉源

"

改为

"*ST

玉源

"

，股票代码不变，股票交易的日涨

跌幅限制为

5%

。 后因公司名称变更，公司股票简称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变更为

"*ST

金谷

"

。

2010

年我公司财务报告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2010

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5.74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6.04

万元， 每股净资产

0.633

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的原因已消除，本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本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特

别处理。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该申请已获批准。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停牌一天，

2011

年

5

月

26

日复牌。 公司证券简称由

"*ST

金谷

"

变更为

"ST

金谷源

"

， 证券代码为

"

000408"

，公司股票报价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1-045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出资人组会议再次表决情况的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出资人组再次表决未出现否决议案。

2010

年

8

月

12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

"

深圳中院

"

）裁定受理债权人湖南创智信息

系统有限公司申请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创智科技

"

）重整一案。 同年

8

月

23

日，

深圳中院裁定创智科技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为管理人。

创智科技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召开， 其中出资

人组会议未通过《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出资人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可以同出资人组协商，出资人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得损害其他表决

组的利益。

深圳中院决定，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对重新制订的《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提交出资人组会议再次表决，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5

月

24

日下午

15: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5

月

23

日

-5

月

24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5

月

24

日下午

15:00

的

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2023

人，代表股份

189

，

002

，

712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78,614,200

股的

49.92%

。

其中

:

1

、参加现场会议并有效表决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共计

16

人，代表股份数

90,072,714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3.79%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007

人，代表股份数

98,929,9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13 %

。

三、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表决通过了《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已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7

）。

表决情况：同意的

144,750,891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59%

；反对的

44,251,821

股，占参与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41%

。 按照《企业破产法》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出资人组会议再次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所涉及的出资人权

益调整方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由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金仲富律师出席并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创智科

技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出资人组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风险提示

按照《企业破产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管理人将依法向深圳中院申请裁定

批准。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重整计划须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方能生效。如已通过的重

整计划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将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创智科技破产。 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1

年

5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736

证券简称：重庆实业 公告编号：

2011-029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从控股股东中住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

"

中住地产

"

）获悉，中住地产质押给昆仑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4000

万股已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中住地产总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58,460,235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3.32%

，中住地产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冻结或者质押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关于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新增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

信银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1

年

5

月

25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中信银行代理博时

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0512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中信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58

、访问中信银行网址

http://bank.ecitic.com/

；

或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

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5

日


